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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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3）

終止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收購協議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建
議收購事項之收購協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與賣方訂立協議
（「終止協議」）以即時終止收購協議。根據終止協議，賣方須於簽訂終止協議後向
本公司退回根據收購協議獲支付之5,000,000港元按金，其後，訂約各方須絕對及不
可撤回地解除另一方在收購協議項下之一切責任及義務，而訂約各方概不得向另
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承董事會命
新確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葉志明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Malcolm Stephen Jacobs Paton先生、葉志
明先生、蘇仲成先生及肖燕妮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蓓琳女士、李浩堯先生
及李家星先生。


